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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

2403 号核准，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新农”、“公司”

或“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8,499,507 股新股。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接受金新农的委托，担任金新农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认为金新农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

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

报告如下： 

一、保荐机构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人 

中信证券指定费威、穆波伟二人作为金新农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三、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名称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中文名称：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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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Shenzhen Kingsino Technology Co.,LTD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562,550,418 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光电北路 18 号金新农大厦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金新农 

股票代码：002548 

法定代表人：刘锋 

董事会秘书：翟卫兵 

联系电话：0755-29420820 

互联网网址：http://www.kingsino.cn 

所属行业：农副食品加工业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生物技术和生物医药的研发；互联网信息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为科技企业提供办公服务、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畜牧养殖、

销售及技术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许可经营项目是：食品加工；

生产、销售生物医药和生物制品；畜牧设备的生产、销售；生产、销售配合饲料、

浓缩饲料及添加剂预混合饲料；饲料原料贸易；粮食收购和加工。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1、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总计 570,030.70 415,713.96 405,435.11 351,355.56 

负债合计 313,724.61 210,665.81 255,444.88 164,610.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16,844.17 183,562.99 129,224.66 163,610.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6,306.09 205,048.15 149,990.23 186,745.15 

（2）合并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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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238,042.88 240,000.71 280,062.41 306,135.40 

营业成本 201,508.46 227,587.71 288,480.21 295,685.74 

税金及附加 679.54 870.23 869.76 886.47 

营业利润 41,149.40 23,003.58 -21,730.55 13,273.91 

利润总额 41,289.15 17,313.46 -25,432.71 12,558.89 

净利润 39,692.38 18,111.18 -26,161.73 10,614.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528.74 14,053.14 -28,717.80 6,765.7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67.17 261,447.58 361,540.03 370,522.3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171.77 30,957.40 46,242.83 17,052.2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437.22 1,431.95 34,701.65 -1,059.7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9,498.27 -436.57 3,472.58 -875.90 

 

2、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年 9月末 

/2020年 1-9月 

2019年末/ 

2019年度 

2018年末

/2018年度 

2017年末/ 

2017年度 

毛利率（%） 34.40 23.36 14.75 18.46 

净利润率（%） 16.67 7.55 -9.34 3.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非前） 16.26 8.61 -18.47 4.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非后） 13.78 1.36 -18.28 3.47 

基本每股收益(扣非前）(元/股) 0.58 0.34 -0.75 0.18 

基本每股收益(扣非后）(元/股) 0.49 0.05 -0.75 0.15 

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 1.04 0.73 0.69 0.85 

速动比率 0.65 0.54 0.50 0.59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55.04% 50.68% 63.01% 46.85% 

营运能力指标   

总资产周转率（次） 0.48 0.58 0.74 0.88 

存货周转率（次） 2.51 4.87 6.23 6.37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7.75 7.34 8.00 11.22 

注：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每股净现金流量、每股收益数据已根据发行人历年资本

公积转增情况进行了重新计算和列报；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净利润率=净利润/营业收入；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基本每股收益、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

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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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资产总额+期末资产总额）×2；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存货+期末存货）×2；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期末应收账款）×2。 

五、申请上市的股票发行情况 

（一）股票类型 

本次上市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股票面值 

本次上市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 

（四）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日（2020 年 2 月 29 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

票交易总量），即 6.62 元/股。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做相

应调整。如监管机构对相关定价原则进行调整或有其他要求的，公司将根据监管

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

为 5.08 元/股。 

（五）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28,499,507 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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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六）募集资金数量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652,777,495.56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合计

12,036,320.2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40,741,175.27 元。 

（七）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共 1 名，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湾区金农，其已与发

行人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

议》及《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二》。湾区金农以现金方式全额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六、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

明 

经过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权益、

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重要关联方不存在其他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

关系。 

七、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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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证券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

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八、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保荐机构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发

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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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安排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

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

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精神，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防

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保证发行

人资产完整和持续经营能力。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

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防止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

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

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

交易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

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保荐代表人适时督导和

关注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性，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对

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

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

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保荐代表人在信息披露和报送文件前事先审阅发行人的信息

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以确

保发行人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

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

实施等承诺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管理协

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和督促。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

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

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

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的制度，保荐代表人持续关注发行人为

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保荐机构将对发行人对外担保事项是否

合法合规发表意见。 

7、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规定及保荐协议约定的

其他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以及保荐协议约定

的其他工作，保荐机构将持续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

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

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相关的充分

的知情权和查阅权；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出具的与发行上市有关的文件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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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费威、穆波伟 

协办人：罗松晖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6029 

十、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十一、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上市的保荐结论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

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

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

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

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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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费  威  穆波伟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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